
1

评级方法、模型与程序的生效、
改进和定期审查制度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了提高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评级

工作质量，保证评级结果体系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稳定性，保障投资

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以及自律机

构的自律指引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公司研发部门负责发起、组织人员进行分析研究，制定并

不断改进、完善公司信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。

第三条评级标准委员会负责审核确定公司制定的信用评级方法

和评级模型，以确保使评级业务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。

第二章评级方法、模型与程序的生效

第四条为了帮助评级对象、投资者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理解公司在

评估该行业或产品的信用状况过程中考虑的风险因素及评级思路，公

司根据不同行业和信用产品的风险特征不同，制定分行业、分产品的

评级方法。

第五条公司借鉴学习国际通用评级体系和先进的评级模型设计

理念，结合中国国情来制定信用评级模型。

第六条信用评级方法和模型经公司研发部门审核后提交公司评

级标准委员会进行审查，待评级标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能生效。

第三章评级方法、模型与程序的定期审查与不定期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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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公司研发部门负责组织每年度定期审查评级方法、模型和

程序及其重大变化，并每年组织人员对评级方法模型及代表性企业进

行检验测试。

除因企业并购、分立等正常商业经营引起的原因之外，一次性调

整信用评级超过三个子级（含）或一个月以内调整三次（含）以上的，

公司合规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公司研发部门，研发部门在收

到通知后应当立即启动全面回溯检验，对该评级项目评级过程中的评

级方法模型和评级结果的一致性、准确性和稳定性进行核查和评估，

并根据要求公布核查结果及处理措施。

第八条公司研发部门发起、组织、安排人员分行业及评级产品种

类对公司的评级方法与程序、评级标准与模型进行审查。

第九条审查人员应按照科学、动态、发展的要求，结合债券市场

发展状况和公司业务发展情况，实事求是地得出较为全面的审查意见

和初步结论，完成审查表。

第十条审查表填写完成后，需依次由研发部门的负责人及分管负

责人审核并签字确认，保证公司使用的评级方法、模型具备严谨性、

适应性和系统性。

第十一条审查结束后，研发部门将审查意见与结论及时反馈给评

级方法、模型开发人员。如需进行实质性改进的，按照要求进行改进。

第四章评级方法、模型与程序的改进

第十二条公司需持续进行宏观经济研究、行业研究、市场创新产

品研究，不断改进评级方法、模型，为评级业务的开展提供技术保障。

第十三条公司需拓展评级模型涵盖的行业范围，通过违约率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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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利差数据对评级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，持续完善评级模

型。

第十四条公司改进、完善后的评级方法、模型与程序需再次经评

级标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生效。

第五章评级方法、模型与程序的合规要求

第十五条公司信用等级划分及定义、评级方法和评级程序有调整

的，研发部门应及时将调整后的内容提交合规部，合规部按监管要求

及时备案、披露。

第十六条公司在评级过程中所使用的评级方法、模型与程序应当

与披露的内容保持一致。

公司对同一类评级对象进行评级，或者对同一评级对象进行跟踪

评级，要采用一致的评级方法、模型与程序。

第六章附则

第十七条本制度经评级标准委员会通过后生效，并由其负责修改

和解释。


